
审批意见： 株石环评表[2023]3 号

一、株洲中车天力锻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900 万元在石峰区联诚路 79号轨道

智谷产业园 1 号厂房建设精密生产线改扩建项目。项目内容：项目利用热处理

车间油压机和台车炉搬迁空地 819m
2
，新增 1套 1.5 吨欧系多用炉 113 热处理线

和 1 台 966 真空油淬炉生产线，同时在热处理车间厂房西侧 175m
2
空地配套建设

气体暂存间、液氮供应系统和冷却塔等辅助设施。项目预计新增热处理加工盾

构刀具类锻件产品 3500t/年，原有产品产能及处理工艺不发生改变。根据环评

报告表中的结论和建议，从环保角度上分析，同意该项目按环评报告表中的地

点、规模、工艺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实施中，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并着

重注意以下几点：

1、废气治理措施：淬火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静电油雾净化器处理，再

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；渗碳废气经火炬燃烧后经集气罩收集，与处理后的淬

火废气合并排放。有组织废气中颗粒物、SO2和 NOX执行《湖南省工业炉窑大气

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(湘环发[2020]6 号)中相关限值，非甲烷总烃执行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表 2 标准；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

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表 2 标准，非甲烷总烃

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中相关限值。

2、噪声治理措施：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布局，采用基础减震、隔声降噪

等措施，定期做好设备的保养和维护。

3、固废治理措施：脱脂废液、废原材料包装物、废淬火油渣、静电油雾净

化器清理的废油等危险废物经危废暂存间规范暂存，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三、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该

项目事中、事后监管由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石峰执法大队负

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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